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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经济开发区关于印发《相山经济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各部门：
 《相山经济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实施方案》已经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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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经济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
实施方案
　　
为完成市委巡察整改任务，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资金及时收回，现就应收款项清零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清零的范围和内容
　　此次应收款项清零工作的范围为开发区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清零的内容为2021年1月1日后还挂账的应收款项。
　　二、加强组织领导
　　为做好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成立以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为组长，金融财务部、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应收款项清零领导小组，负责统一协调指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金融财务部，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安排、信息汇总与联络。
　　三、工作步骤
　　清零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欠款催要（2021年1月22日至2021年2月28日）
　　对现有应收款项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催收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同时对欠款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对欠款的法律依据进行认定。
第二阶段：分类处理（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领导小组，逐笔分析研究应收款项详细情况，进行分类处理：
1.对原将收入、支出挂往来款项的，可以确认为收入支出的内容，应及时进行账务调整。
2.对长期挂往来款项的预付工程款，未竣工决算的,应及时组织竣工决算；已竣工决算账务未及时处理的，应及时进行账务调整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3.职工因公借款，督促其尽快整理发票冲销，限期至2021年6月30日前完成。
　　4.因公缴纳保证金，具体经办部门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对到期保证金及时申请退回；对未到期的，写明详细原因情况。
　　5.系统外单位的欠款，严格按照“谁经手谁负责”的原则，明确直接责任人，积极进行清收。对于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要限期收回；对于有债务纠纷的款项，要尽快与对方单位（个人）确认应收金额，并签署确认函；对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挂账依据不明、债权人死亡或破产等往来款的呆账、坏账，按程序报批后核销；对拒不还款单位或个人采取依法起诉强制手段清收。
　　6.对通过以上途径在指定的清欠期限内不能完成清欠任务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视损失大小和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1.认真总结应收账款清零工作，查找不足，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业务控制流程，提高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切实防范资金风险。
　　2.根据应收账款清零情况，对清零工作不积极、未按计划完成清零工作的部门将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并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全力以赴。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此次专项清零工作的认识，主要领导在起步阶段要亲自部署，在整改过程中要亲自过问，重大问题要亲自协调，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完成。
　　（二）明确责任，相互配合。各部门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责，明确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解决专项清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切实抓好整改工作，确保专项清零工作扎实稳步推进，取得实际成效。
　　（三）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针对存在问题，分析原因，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建立健全有效的往来款项内控制度，规范往来款财务审批手续，完善往来款定期核对催收制度，防止往来款沉积。建立往来款台账和已核销往来款台帐,实行动态管理，不断提高应收账款管控水平，切实维护好国有资产权益。

附件：应收账款分类清零任务分解表















相山经济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领导小组

为做好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决定成立开发区应收款项清零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之成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张  源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刘  伟  金融财务部部长
葛  峰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吴  烁  投资促进部部长
张宏伟  应急环保部部长
         胡敬峰  资源规划建设部部长
         任  超  经济发展部部长
         王平安  党群综合部部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金融财务部，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安排、信息汇总与联络。
